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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落实2008-2010年宁德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

系建设规划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东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企业、各大中专

院校： 

  实施《2008-2010年宁德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宁政〔2008〕4号，以下简称《规

划》），是落实《福建省“十一五”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宁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2008年市政府第8次常务会议的具体措施，对促进应急资源有机融合与优

化配置、减少重复建设，全面提高我市应对各种风险和突发公共事件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为保证《规

划》目标、任务、重点建设项目的完成，经市政府同意，现就实施《规划》提出如下意见： 

  一、确保《规划》目标的完成 

  （一）自然灾害类指标 

  1、行政村灾害信息覆盖率达到100%。（市气象局牵头，市广电局、防汛办、各电信运营公司等配

合） 

  2、灾害应急救助能力明显提高，灾民18小时内得到基本救助。（市民政局牵头，市红十字会等配

合） 

  3、赛江流域洪水预报提前24小时发布，准确率达到85%以上。（市防汛办牵头，市水文局、气象

局、福安市政府等配合） 

  4、突发气象灾害预警时效提高到30分钟以上。（市气象局负责） 

  5、气象预报预警公众覆盖率达到90%，重点区域达到95%以上。（市气象局牵头，市广电局、各电

信运营公司配合） 

  6、风暴潮灾害Ⅰ级和Ⅱ级紧急警报发布提前6小时。（市海洋与渔业局牵头，市气象局配合） 

  7、森林火灾年受害率低于1‰。（市林业局负责） 

  8、已查明受地质灾害威胁人口减少约30%。（市国土资源局牵头，市建设局配合） 

  9、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3‰以下。（市林业局负责） 

  10、农作物损失率控制在3%以下。（市农业局负责） 



  （二）事故灾难类指标 

  1、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比2005年下降35个百分点以上。（市安监局牵头） 

  2、工矿商贸就业人员十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比2005年下降25个百分点以上。（市安监局牵

头） 

  3、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下降到6.0以下。（市交警支队牵头，市安监局、交通局等配合） 

  4、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起数比2005年下降20%以上。（市安监局牵头） 

  5、民房火灾事故十万人口死亡率控制在0.3以下。（市消防支队牵头，市安监局配合） 

  6、水上人命救助有效率达到90%。（海上搜救由宁德海事局牵头，内河搜救由市交通局牵头，市

海洋与渔业局配合，市安监局督促落实） 

  7、企业排污造成的重特大环境事件减少20%。（市环保局牵头） 

  （三）公共卫生事件类指标 

  1、乡镇和县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的网络直报率都达到100%。

（市卫生局负责） 

  2、市、县（市、区）、乡镇突发动物疫情报告网络覆盖率达到100%。（市农业局负责） 

  3、应急预备队在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后24小时内到位率提高到98%以上。（市农业局负责） 

  （四）社会安全事件类指标 

  1、信息预警和应急处置的能力显著增强，社会安全事件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高。（市公安局负

责） 

  2、突发群体性事件、社会治安事件和恐怖袭击事件防控体系进一步健全。（市公安局牵头，市信

访局、武警宁德支队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3、银行业、证券期货业、保险业突发事件稳中有降，重要金融业务系统安全保障水平得到提高。

（人行宁德支行、宁德银监局及各保险机构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4、基本能够应对粮食、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异常波动。（市经贸委、粮食局、物价局按职责分

工负责） 

  5、广播电视安全播出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市广电局负责） 

  二、做好《规划》主要任务的落实工作 

  （一）监测预警系统建设。由各县（市、区）政府、东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市发改委、经贸

委、国土资源局、交通局、建设局、卫生局、农业局、水利局（防汛办）、公安局、旅游局、物价

局、粮食局、林业局（防火办）、环保局、广电局、安监局、海洋与渔业局、食品药品监管局、气象

局、经济信息中心、宁德海事局、人行宁德支行、宁德银监局、宁德电业局、福宁高速公司、各电信

运营公司等部门对照《规划》要求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信息与指挥系统建设。由各县（市、区）政府、东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市应急办、发改



委、经贸委、公安局、国土资源局、民政局、水利局、交通局、农业局、林业局、卫生局、环保局、

海洋与渔业局、信访局、物价局、粮食局、食品药品监管局、地震局、气象局、安监局、经济信息中

心、宁德海事局、宁德电业局、人行宁德支行、宁德银监局、消防支队、边防支队、各商业银行、各

保险公司等部门对照《规划》要求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应急队伍建设。由各县（市、区）政府、东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市应急办、公安局、宁

德军分区司令部、武警支队、消防支队、边防支队、市防汛办、防火办、安监局、环保局、质监局、

卫生局、市政府新闻办、农业局、民政局、林业局、地震局、宁德海事局、宁德电业局，团市委、红

十字会、各电信运营公司等部门对照《规划》要求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物资保障能力建设。由各县（市、区）政府、东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经贸委、发改

委、民政局、公安局、财政局、卫生局、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地震局、粮食局、安监局、宁德

海事局、消防支队等部门对照《规划》要求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紧急运输保障能力建设。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发改委、经贸委、财政局、交通

局、林业局、宁德军分区司令部等部门对照《规划》要求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通信保障能力建设。由各县（市、区）政府、东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经贸委会同市公

安局、各电信运营公司等部门负责。 

  （七）恢复重建能力建设。由各县（市、区）政府、东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市民政局、建设

局、规划局、交通局、水利局、农业局、卫生局、国土资源局、林业局、教育局、公安局、环保局、

广电局、气象局、地震局、海洋与渔业局、效能办、宁德电业局、各电信运营公司等部门对照《规

划》要求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八）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由市发改委、科技局、林业局、海洋与渔业局、国土资源局、农业

局、公安局、交通局、卫生局、建设局、质监局、环保局、安监局、地震局、气象局、食品药品监管

局等部门对照《规划》要求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九）培训与演练体系建设。由各县（市、区）政府、东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市政府新闻办、

国资委、教育局、民政局、卫生局、公安局、水利局、农业局、环保局、交通局、广电局、外侨办、

质监局、地震局、气象局、安监局、防火办、宁德海事局、宁德电业局、行政学院以及各新闻媒体等

部门对照《规划》要求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十）应急管理示范项目建设。由各县（市、区）政府、东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市公安局、国

土资源局、建设局、农业局、卫生局、水利局（防汛办）、安监局、质监局、环保局、海洋与渔业

局、气象局、地震局、交警支队、宁德电业局等部门对照《规划》要求，根据职责分工负责。 

  三、做好《规划》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工作 

  （一）市级应急平台体系建设。由市应急办会同市公安局、卫生局、安监局、地震局、防汛办、

防火办、气象局、宁德海事局等部门负责落实。 

  （二）市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建设。由市气象局会同市发改委、公安局、民政局、国

土资源局、水利局、林业局、农业局、卫生局、教育局、交通局、海洋与渔业局、环保局、地震局、

安监局、广电局、防汛办、防火办、宁德海事局、各电信运营公司等部门负责落实。 

  （三）市海洋灾害监测预警与海上渔业安全应急指挥系统建设。由市海洋与渔业局会同蕉城区、

福安市、福鼎市、霞浦县、市气象局、防汛办、宁德海事局、各电信运营公司等部门负责落实。 

  （四）市安全生产应急平台体系建设。由市安监局会同各县（市、区）政府和市公安局、交通

局、国土资源局、建设局、卫生局、水利局、国资委、质监局、环保局、气象局、交警支队、武警宁



德消防支队、宁德海事局、宁德电业局等部门负责落实。 

  （五）市水利工程防灾减灾体系和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建设。由市水利局会同各县（市、区）政

府、东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市农业局、林业局、海洋与渔业局等部门负责落实。 

  （六）市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由市经贸委、民政局会同各县（市、区）政府、东侨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和市发改委、公安局、交通局、卫生局、食品药品监管局、地震局、粮食局、安监局、林业

局、农业局、防汛办、防火办、红十字会等部门负责落实。 

  （七）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系统体系建设。由市卫生局会同各县（市、区）政府、东侨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落实。 

  （八）市动物疫病监测预警、预防控制系统建设。由市农业局、林业局会同各县（市、区）政

府、东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落实。 

  四、做好《规划》应急管理示范项目的实施工作 

  各县（市、区）政府、东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经贸委、水利局、卫生局、安监局、国土资源

局、环保局、建设局、气象局、防汛办、海洋与渔业局、质监局、地震局、交警支队、宁德电业局、

电信公司宁德分公司、移动公司宁德分公司等部门，要按照《规划》及实施意见的要求与分工，认真

做好省和市的应急管理示范项目建设。 

  五、实施《规划》的有关要求 

  （一）各级政府要按照现行事权、财权划分原则，分级负担《规划》实施所需的经费，应急体系

建设经费要纳入各级公共财政预算，给予优先安排和保障。 

  （二）《规划》主要任务资金渠道。各县（市、区）应急体系建设资金由各级政府统筹安排。市

直有关部门任务（包括示范项目）所需资金，由牵头承担单位按建设程序论证，明确具体任务、示范

内容和投资规模后，结合我市突发公共事件财政应急保障预案有关精神（宁政办〔2007〕147号），按

现有渠道申请和规定程序报批。 

  （三）《规划》重点建设项目资金渠道。《规划》的市重点建设项目，由牵头承担单位按建设程

序逐项论证，明确具体任务、建设内容和投资规模后报批。 

  （四）应急体系建设资金要严格执行预算管理及财政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单独核算，专款专

用，按照有关审计规定进行专项审计。 

  （五）重点建设项目牵头单位要按照总体要求和任务分工，加强与省级主管部门的沟通联系，了

解省级项目的建设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进行整合，会同有关部门做好项目申报、实施及运行管理

工作，认真做好重点项目实施推进计划，于2008年8月底前报市应急办。 

  （六）各县（市、区）政府、东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直有关部门要按照《规划》及实施意见

的要求与分工，逐条细化、落实《规划》提出的各项建设任务，力争早完成、早见效。各县（市、

区）政府、东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在2008年8月底前要完成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实施方案的制订工作。 

  （七）市发改委要按程序加快市级项目审批进度，市财政局要尽快研究解决建成项目运行经费保

障问题，切实保障市应急体系重点项目的建设。市应急办每年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一次项目督促检

查，推进2008-2010年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建设。 

  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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